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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規則 

 

第五章 

 

交  易 

 

交易運作規則 

 

 交易 

  

518. 在持續交易時段達成的每宗交易的價格（根據規則第 518A條在系統以外達成

的交易除外）必須介乎交易時系統所顯示的當時買盤價及當時沽盤價範圍內。

倘並無當時買盤價，則交易的價格須為當時沽盤價，反之亦然。本規則不適用

於在開市前時段或收市競價交易時段達成的交易。 

  

518A. 每宗在持續交易時段內在系統以外達成的交易的價格必須介乎比上日收巿價

低二十四個價位、直至當日交易時的最低買盤價及最低沽盤價三者中的最低

價，及比上日收巿價高二十四個價位、直至當日交易時的最高買盤價及最高沽

盤價三者中的最高價的範圍內。本規則第 518A條不適用於在開市前時段或收

市競價交易時段內達成的交易。 

 

 期權交易所參與者 

  

576. 儘管有規則第 106 條的規定，下列規則並不適用於交易所參與者的交易所買

賣期權業務：﹣ 

 

 規則第 501至 511條 

規則第 514、516及 517條 

規則第 517B、至 518及 518A條 

規則第 520至 530條 

規則第 544(1)及 544(2)條 

規則第 552A至 556條 

規則第 558至 562條 

規則第 563A及 563B條 

規則第 567條 

規則第 571至 573條 

規則第 574(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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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性產品流通量提供者 

 

585. 儘管有規則第 584條的規定，下列規則並不適用於以結構性產品流通量提供

者身份進行交易的交易所參與者：－ 

 

規則第 503條 

規則第 505A至 507A條 

規則第 514至 516A條 

規則第 518及 518A條 

規則第 526(3)條 

規則第 576條 

 

 


